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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會議討論案      提案機關：
都 發 局

法 務 局  

案由：為修正「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」案，

謹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「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」係依據都市計畫法

第三十九條規定，就臺北市轄區內各使用分區規範

不同之管制事項，自七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制定公

布迄今，期間已陸續因應都市發展需求，調整土地

使用管制事項，歷經十九次修正，於一００年七月

二十二日修正時，並修正法規名稱為「臺北市土地

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」（下稱本自治條例）。本自

治條例前次修正係一一０年十二月三十日為配合本

府營建剩餘資源處理場設置及管理政策、解決住宅

區建築物受限於後院深度比規定造成建築量體規劃

設計不合理等等之課題，以及因應都市發展需求、

實務執行及產業變遷，爰修正本自治條例部分條文。 

二、本自治條例因條次多且規範涉及本市轄區內各使用

分區之管制規定，實質規定龐雜，本自治條例過去

配合政策檢討修正時，多僅修正檢討之使用分區及

使用組別，因此每次修正條文未過半之情形下未辦

理全文修正，亦未就修正條文各款款次之後加具頓

號，以避免本自治條例內各條文體例不一，致遲未

能依行政院現行法制體例修正，屢遭行政院及內政

部要求儘速修正。為使本自治條例體例符合行政院

現行法制體例，本次修正僅就本自治條例各款款次

之後加具頓號及數字之體例修正，未涉及條文實質

內容修正。 

三、本案業經本府法務局一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第七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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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陳本自治條例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法規影響評

估報告書各一份。 

擬辦：擬提請審議通過後，函請臺北市議會審議。 

決議： 

 


